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       2021-378        
项目名称：丹阳市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界牌新村四期二标安置房建设项目P-2地下车库
审查机构：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
颁书日期：    2021年08月27日      
丹阳市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：
    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          界牌新村四期二标安置房建设项目P-2地下车库  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08月27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章）

（附审查意见）

	项目概况
	项目名称
	界牌新村四期二标安置房建设项目P-2地下车库

	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项目地址
	界牌镇

	
	建筑面积
	6699㎡
	建筑总高度
	-5.100m

	
	建筑层数
	 地下：1层
	耐火等级
	一级

	
	场地类别
	Ⅲ类
	抗震等级
	三级

	
	结构体系
	框架
	基础形式
	桩基

	
	规 模
	防护等级甲类核6常6级、防化等级丙级、战时二等人员掩蔽所
	工程等级
	大型

	勘察单位
	
	资质等级
	

	设计单位
	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	资质等级
	甲级

	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、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情形
	无

	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
	见审查意见


（绿建）专业审查意见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界牌新村四期二标安置房建设项目P-2地下车库

	设计编号
	2021-FY023

	一、建筑专业

（无）

二、结构专业

（无）

三、给排水专业

（无）

四、电气专业

（无）

五、暖通专业

（无）




（建筑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界牌新村四期二标安置房建设项目P-2地下车库

	设计编号
	2021-FY023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1、丹阳市有文件要求新建车库内应设置电动车辆的充电设施（车库建筑设计规范3.2.13条、及DB32/3962-2020第10.2.4条）。且应按照《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》GB/T51313-2018进行设计，如“防火分区1与防火分区5”应100%车位设计充电设施；特别是缺少≤1000㎡的防火单元设计（不仅防火分区）；暖通等设备专业也应按照新的防火单元调整设计。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他问题

1、人防部分图纸尚需由人防部门再专项审查。

2、未见批准的规划指标依据，请再次核实一下，住宅建筑高度、层数、绿地率等，应与规划部门批准的规划文件一致。
3、平时地下室设计：地下自行车库如有自动喷淋系统，防火分区和防烟分区的面积可以扩大一倍，达到1000㎡（省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技术规范DB32/T 3904-2020 第7.1.1条）。
4、地下非机动车库:地下非机动车库应按照电动自行车库设计，并按照DB32/T3904-2020的规定划定停放区域、充电区域和疏散通道区域。

5、应说明整个地下室的停车量、汽车出入口数量、汽车车道数量。
6、与上部建筑是否精密衔接？请自行检查疏漏，防止错误！

7、汽车坡道大出入口处的内转弯半径显示不够。



	项目负责人
	赵雪林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赵雪林
	强制性标准
	1
	
	建筑设计
	

	设计人
	周晓跃
	
	
	
	


（结构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界牌新村四期二标安置房建设项目P-2地下车库

	设计编号
	2021-FY023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  

1. 桩基设计等级定义为甲级，桩基单桩竖向承载力标准值和桩长及抗拔极限承载力，需根据单桩静载试验结果确定（JGJ94-2008-5.3.1-1条和5.4.6-1条），未提供试桩报告。按3.5.3条要求验算桩身裂缝；

2. 汽车坡道梁使坡度周边的框柱形成短柱，框柱箍筋应加强。GB50011-2010（2016年板）-6.3.9-1.4条规定；外挡土墙在楼层处应设暗框梁与框柱拉结加强。

3. 计算书分析设计计算完整性：

1）缺梁、板上荷载计算统计过程、总信息等文本信息；塔楼地下室顶板恒荷载输入值与实际情况不符，与塔楼计算时也不一致；地下室顶板绿化填土荷重应结合景观设计，考虑局部堆坡超过1.30m填土荷载；按GB50010-2010（2015年板）-7.1节提供地下室顶梁挠度和裂缝计算简图、验算地下室底板裂缝；

2）地下室带塔楼整体计算应把塔楼层数全部建模进去计算（计算书塔楼只建了一层，与塔楼二十二层不符），并按剪力墙定义、0.2V0分段调整、配筋。配筋包络设计时，塔楼周边的地下室框柱计算范围要相互包络，取大值设计。

3）原有的桩基设计情况没有交代清楚（没有抗拔设计）；原桩基承台截面尺寸不满足板柱结构构造要求；抗浮计算不全面（原有桩基部位也需抗浮计算），应该整体进行抗浮计算。

三、安全性问题

1、地下室顶板的梁、板受拉钢筋改用T63带肋高强钢筋替换，须加强钢筋各性能指标检测，确保钢筋强度符合设计要求（高强钢筋尽可能选用国标）。

四、其他

 1. 提供地下室顶板、主楼结构标高平面示意图；提供地下室顶板荷载布置平面蓝图，与图纸一并存档（要注明顶板上覆土的允许容重）。

2. 结合水、电、气、暖管线布置位置，补充抗震支架预埋件设计和预埋定位。

3. 结施-04/26~09/26、11/26等图纸的图名均与图纸内容不符。

4. 本次仅对平时人防结构审查，战时人防请送到相关部门专项审查。

5. 本工程砼构件配筋请按计算成果进一步自校，并回复自校结果。请重新整理图纸目录，将图纸修改及设计变更也列入目录中，送交审图中心予以确认。



	项目负责人
	赵雪林
	安全隐患
	1
	强制性条文
	地基基础
	

	专业负责人
	朱明华
	强制性标准
	3
	
	结构设计 
	

	设计人
	蒋芳军
	
	
	房屋抗震设计
	


（给排水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界牌新村四期二标安置房建设项目P-2地下车库

	设计编号
	2021-FY023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（无）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四、其它
1，冲洗龙头管道上设置的真空破坏器应按《建水标》附录A回流危害程度选用合适的真空破坏器类型。



	项目负责人
	赵雪林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	建筑防火
	

	专业负责人
	贡伟荣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设备
	

	设计人
	邹颖
	
	
	
	


（电气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界牌新村四期二标安置房建设项目P-2地下车库

	设计编号
	2021-FY023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1、地下层等停车设施应按相关规定比例预留充电桩电源装置，供配电系统宜专设。详见DGJ32/J26-2017的10.1.2-2条相关规定。

2、地下车库应设置CO浓度监测装置，并与排风设备联动控制。详见GB/T50378-2014的8.2.13条规定。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它
（无）



	项目负责人
	赵雪林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钟国洪
	强制性标准
	2
	
	建筑设备
	

	设计人
	李银梅
	
	
	
	


（防雷装置设计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界牌新村四期二标安置房建设项目P-2地下车库

	设计编号
	2021-FY023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（无）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四、其它
(无)


	项目负责人
	赵雪林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钟国洪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设备
	

	设计人
	李银梅
	
	
	
	


（暖通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界牌新村四期二标安置房建设项目P-2地下车库

	设计编号
	2021-FY023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1.地下汽车库应按防火单元设置，应满足苏建函消防（2021）171号文第1.4-3条。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四、其它
1.共用管井处应设止回装置。


	项目负责人
	赵雪林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张义涛
	强制性标准
	1
	
	建筑设备
	

	设计人
	周坚
	
	
	
	


